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文件

云环站发[2008]54号                               签发：杨 良


关于转发总站《关于开展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通知》和下发《云南省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控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环境监测站：
    现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源字［2008］109号文《关于开展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通知》和省站制定的《云南省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控制工作方案》一并下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阅读两个文件，严格按照总站通知和省站工作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并按计划配合好省站和总站的组织的现场检查、同步监测和相关测试比对等工作。
附件一：总站源字［2008］109号文《关于开展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通知》 
附件二：《云南省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控制工作方案》
 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污染源 监测 质量控制 通知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共印85份）   
附件二

云南省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质量控制工作方案

为做好国发[2007]36号文中《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关于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的要求，确保我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数据质量，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环境统计和污染监督等环境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根据总站源字［2008］109号文件《关于开展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通知》、云环发[2008]83号文《关于印发2008年云南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的通知》和云环站发［2008］31号文件《关于做好2008年国控企业、省级污染减排重点项目监测工作的通知》，特制定云南省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质量保证工作方案。

1、 工作范围

2008年各级环保部门以及省站、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普洱市和红河州等环境监测站要定期组织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统一质量控制考核和不定期抽查，并将质控考核和抽查情况报告省环保局和省站。省站依据《全国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方案》，除做好抽测辖区内不少于10%的国控重点污染源外，还要做好省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工作，对承担国控、省控企业监测工作的监测单位进行质控检查、样品比对和现场抽测工作。

二、工作内容

1、监测质控检查：对全省范围内承担国家、全省重点源监测的单位进行检查，主要查阅监测档案和监测报告，检查污染源监测全过程是否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2002）、《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397－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393－2007）等要求做好监测质控工作和数据受控情况。并按检查表的内容进行检查和填写检查评价表，检查表见附表。

2、统一组织质量控制考核：除分别在上、下半年内各组织一次常规监测项目的质控考核外，计划在6～7月组织一次水中含氯COD监测的质量检查活动，9月中旬在陆良组织一次现场烟气中SO2和流速测试的比对活动。

3、现场抽查：主要采用现场抽查与同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同步监测范围不低于被查单位轄区内10%的重点污染源，监测项目主要为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为保证数据的可比，以消除在不同时间、不同工况条件下造成的数据不可比情况，对承担国控、省控企业监测工作的监测单位，省站（或指定监测站）与承担该污染源的属地监测站采用同步监测的方式完成规定项目的抽测；检查的内容包括监测方案制定、仪器校验及准备工作、现场工况调查、现场监测及采样、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和监测报告的编写等。

4、各监测站应做好污染源监测仪器的校验、送检和期间核查。有条件的站还应按《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的规定做好对自动监测仪器的比对监测工作和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审核工作。
5、结合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抽查和针对国控、省控点监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计划年内在昆明举办一期“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培训。

三、抽测项目与频次

年内共抽测14家国控、省控重点源，其中：废水9家，每家抽测一个点（污水处理厂进、出口各一个点）或一个断面。抽测项目为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每个测点或断面抽测一天（3次）或等比例流量采样器中混合水样一次，对现场所采水样由质控人员分装编码后分发给指定实验室进行分析。废气5家，每个断面抽测一次，废气抽测项目为废气流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电厂抽测时同步对燃煤进行采样，分送不少于两家实验室分析。

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质控抽测名单见下表：

2008年度省站拟抽测的国控重点污染源名录

	序号
	污染源单位

名称
	项目
	抽测时间
	所属

州市
	同步监测

单位
	备注

	1
	昆明焦化制气厂（35锅炉）
	废气流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008.07
	昆明市
	官渡区站省中心站
	国控

	2
	恩洪煤矿

（电厂锅炉）
	废气流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008.07
	曲靖市
	麒麟区站省中心站
	国控

	3
	云锡集团锌业公司（原鸡冶）
	废气流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008.07
	红河州
	红河州站省中心站
	国控

	4
	国电阳宗海电厂
	废气流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008.10
	昆明市
	昆明市站省中心站
	国控

	5
	大唐红河电厂
	废气流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008.10
	红河州
	红河州站省中心站
	国控

	6
	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06
	曲靖市
	沾益县站省中心站
	国控

	7
	陆良银河纸业

有限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06
	曲靖市
	陆良县站省中心站
	国控

	8
	新平南恩糖纸

有限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12
	玉溪市
	玉溪市站省中心站
	国控

	9
	开远市明威

有限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12
	红河州
	开远市站省中心站
	国控

	10
	解化集团有限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06
	红河州
	红河州站省中心站
	国控

	11
	西双版纳英茂糖业有限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12
	西双版纳州
	版纳州站

省中心站
	国控

	12
	昆明市城市污水处理运营公司第一污水处理厂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09
	昆明市
	昆明市站省中心站
	国控

	13
	宣威污水处理厂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06
	曲靖市
	宣威县站省中心站
	国控

	14
	个旧市排水公司
	废水流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2008.06
	红河州
	红河州站

省中心站
	国控


四、组织分工

1、组织机构

省站由张榆霞副站长主管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控制工作。在省站领导的统一安排下，由省站质量技术管理室牵头，组建质控检查组和现场抽测组，各组人员由省站、地级站和目标站专业人员组成。

（1）质控检查组：由省站质管室、水室、气室和指定二级站组成，人数为2～4人，要求9月30日前完成对昆明市站、红河州站、普洱市站、宣威市站和安宁市站的现场检查工作。

（2）现场抽测组：分别组成水、气现场抽测组，由省站气室具体负责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的抽测工作，省站水室负责污水监测质量的抽测工作，每个抽测组2～3人。

质控检查组人员名单

	组名
	检查组人员
	负责人
	检查或抽测地区

	第一组
	张榆霞、王立前、杨晓红、王利辉
	张榆霞
	昆明市

	第二组
	王立前、黄俊、王剑敏
	王立前
	曲靖市、昭通市、玉溪市、楚雄州、德宏州

	第三组
	杨晓红、向　峰
	杨晓红
	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大理州、保山市、丽江市

	第四组
	王利辉、赵祖军
	王利辉
	红河州、文山州、

临沧市、迪庆州、怒江州


2、 工作职责

（1）省站质管室：负责制定质控检查和抽测工作方案；负责组织开展污染源监测质控检查和抽测工作；负责发放比对样品和上报数据的处理统计等；负责组织编制年度质控报告。

（2）质控检查组：负责收集或随机现场调阅监测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等档案，对监测全过程是否按技术规范和质控要求进行检查；负责对现场监测仪器的准确性进行抽查。

（3）现场抽测组：现场抽测组负责企业台帐检查、现场监测项目的分析及采样工作，监测资料收集，配合总站现场抽测工作；负责将采集样品送至相关实验室进行分析。

3、 现场抽测工作分工

（1）固定源废气：由省站气室和目标地级站等监测人员（各自携带监测设备），共同测定固定源数据并确认采样口信息、企业生产工况等参数。

（2）废水污染源：由省站水室和目标地级站等监测人员对目标地级抽测的废水污染源进行同步采样，样品同时采集不少于两份，1份由目标地级站送回本站实验室进行分析，另外样品由抽测组送到省站或另外地级站进行分析。

五、检查评价

现场检查人员应依据检查评价表的内容逐项进行检查合议，并对被检查单位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工作质量作出评价，监测工作质量评价结论分为很好、好、基本合格和不好四个档次，凡不符合存在问题≤2项的为很好，≤4项的为好，≤6项的为基本合格，≥7项的为不好(问题太多)。省站拟将本检查结论作为各监测站的年度工作考评的量化评分依据。

六、进度安排

质控检查： 9月30日前完成检查工作。

COD质量检查： 6月发放样品，8月中旬收集分析数据，9月底完成数据整理和统计计算结果。

现场抽测：6月份开始，10月中旬完成。

全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评估报告：11月底前完成。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08年7月20日

云南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质量检查结果评价表

被检查单位： 　　　　　　　环境监测站

	检查内容和要求
	检查结果或说明

	机构经过计量认证，并在有效期
	

	人员
	是否经过培训，有无记录
	

	
	是否经过考核持证上岗
	

	主要

仪器

设备
	是否自校或送检
	

	
	合格证有效期
	

	
	准确性检查
	

	分析

方法
	是否为标准方法
	

	
	是否通过计量认证
	

	依据《固

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373
-2007）检查内容
	废水采样记录
	

	
	废水监测现场工况
	

	
	水质监测质控记录
	

	
	废气监测采样记录
	

	
	废气监测现场工况
	

	
	烟气监测质控记录
	

	样品交接原始记录表
	

	样品分析原始记录表
	

	监测报告符合规定
	，

	有无污染源数据库
	

	其它存在问题
	

	监测工作质量评价
	□很好    □好     □基本合格       □不好(问题太多)


注：质量检查结果符合规定者打“√”表示，不符合者用文字说明；问题≤2项的为很好，问题≤4项的为好，问题≤6项的为基本合格，问题≥7项的为不好。
被检查单位代表：           　 检查人：                 

日期：20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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